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出席《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

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2014年 5月 13日（星期二）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会《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的总结发言： 

 

主席： 

 

  刚才的讨论非常激烈，大家很热心地参与讨论，过去我看过很多网上影

带知道了大家的讨论，而今次大家很欢迎我到来，亦向我问了许多较难答的

问题。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议员刚才就《条例草案》的不同范畴发表了很多

意见。 

 

  事实上，我们一直关注议员提出的意见；同样地，我亦相信各位议员均

已明白政府推出需求管理措施的出发点。对于与政策和原则并不构成抵触，

且不影响措施效力的意见，我们希望本从善如流的态度，尽量作出积极的

回应，因而才提出我在会议开首所述的调整方案。 

 

  有关「先订立、后审议」的问题，涂谨申议员曾提出，主席在上次会议

特别提醒政府在这方面要尽快有立场和思考，因为这个问题是议员所关注的。

楼市需求管理措施难免会对大众造成影响和不便，但我要强调这些措施是非

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因此，我们亦已作出配套安排，建议日后可透过「先订

立、后审议」的方式，调整从价印花税（包括双倍印花税）的税阶和税率，

务求能够迅速因应市场变化而对措施作出具确定性的调整。 

 

  我留意到建议的调整机制刚才亦引发不少讨论，其中有议员提到政府可

否考虑，参考早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就额外印花税和买家印花税的相关条例

所作的口头承诺，推行「加难减易」的混合模式，或参考个别议员早前就额

外印花税和买家印花税的相关条例而提出的修正案。我想藉此机会表达政府

对此课题的立场。 

 

  一直以来，政府都殷切期望议员可接纳《条例草案》建议的「先订立、

后审议」机制，我们认为有关机制集即时性和确定性两方面的优点。 

 

  至于「加难减易」的调整模式，由于买家印花税制度只涉及单一税率及

划一税阶，应用时相对较为简单及易于掌握。但本条例草案下建议的双倍印



花税是建基于从价印花税制度之上，按不动产交易的代价以累进税率征收的。

换言之，从价印花税的制度，跟买家印花税的有别，并不是一个单一税率、

划一税阶的制度。调整从价印花税，可涉及同时调整税阶和税率，我们不能

简单断定建议的调整属于「加税」或「减税」。若尝试以「混合」的立法形式

调整印花税，会在执行上产生混乱，也不能向市场发出清晰信息。再者，《条

例草案》包括就一般不动产交易征收的第 1标准税率表（即双倍印花税税率），

以及如获豁免的情况下征收的第 2标准税率表（即原有的从价印花税税率），

这令「混合」形式的调节机制在本条例草案下难以落实。 

 

  至于早前曾有议员在审议有关额外印花税和买家印花税的立法建议时提

出在「先订立、后审议」机制下，如相关议案其后不获立法会通过，又或自

该公告在宪报公布起计的指定期间内届满，该公告即停止生效。我们的关注

是，税务局根据宪报公布的命令生效日期起征税的税阶和税率，仍须视乎相

关议案的审议而不能作准，此做法不但令征税时的基准欠缺肯定性，亦会影

响调整措施的明确性。倘若有关的调整被修订或否决，又或审议未能于指定

期间内完成，这期间内征收印花税所依据的税率则会失效，这将影响期间内

的所有物业交易，税务局需要因应最终经修订的税率或在议案不获通过下的

原税率，与有关交易的人士跟进补回或退还税款的事宜。这样会令参与物业

买卖的人士难以适从，为市场带来不明朗因素，有违政府希望达到迅速应对

市场变化并适时调整措施的效果。 

 

  主席，我明白《条例草案》建议的「先订立、后审议」的调整方式，具

有相当的争议性，加上同时涉及原有的从价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的税率和税

阶，有其个中复杂之处，难免引起广泛回响和关注。因此，因应议员就此课

题表达的意见，政府会进一步审视。 

 

  有委员对推出双倍从价印花税措施会影响营商环境、香港长远竞争力这

些课题，表示关注。我想强调，需求管理措施的政策目标，旨在确保物业市

场健康平稳发展，对香港整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为重要。在制定有关的措

施，我们明白措施会对部分买家和工商企业造成不便，但在平衡各方面的考

虑因素，在低利率、流动资金充裕及供求情况失衡的非常环境下，有关措施

符合整体社会的最大利益。若不遏止楼市泡沫形成，资产泡沫一旦爆破，会

对香港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从而对营商环境和投资气氛带来更负面的影响。

鉴于市场情绪仍存在波动，利率偏低和资金泛滥的环境持续，加上住宅物业

供应短期内依然偏紧，楼市的泡沫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因此，我们有必要维

持有关的需求管理措施。 

 

  我重申政府会密切留意楼市的发展，审时度势，在有需要时对需求管理



措施作出适时的调整。 

 

  主席，《条例草案》审议至此，已步入关键性的阶段，距离立法会休会只

有短短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我衷心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本求同存异的精神，

以大局为重，早日完成审议工作，以便尽早落实有关措施，让市场得以在明

确的环境下运作，让政府在有需要时可以对需求管理措施作出适时的调整。 

 

  谢谢主席。 

 

 

完 


